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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处分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 《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

深证上〔

2014

〕

307

号

)

，现将处分决定内容公告如下：

"

经查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 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1. 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瀚明投资

"

）的时

任股东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润旺矿产

"

）与自然人伍泽松签订《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

6000

万元，期限

4

个月，月利率

2%

。

2011

年

7

月

26

日，润旺矿产、深圳市光耀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耀地产集团

"

）与伍泽松签订《

<

借款合同

>

整体转让协议》，约定

将润旺矿产与伍泽松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有关的《借款承诺书》的全部债务转移给光耀地

产集团，公司未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为该项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2011

年

10

月

21

日，润旺矿产及光耀地产集团签署《以物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以其所持有的

100%

瀚明投资股权，抵扣润旺矿产所欠光耀地产集团的债务。至此，郭耀

名通过持有光耀地产集团

85%

股权变更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担保行为亦构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形。

2. 2011

年

3

月

16

日，光耀地产集团下属企业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向自然人周瑞坤借款人民

币

3000

万元，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向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3. 2011

年

3

月

29

日，光耀地产集团向自然人张文勋借款人民币

1.3

亿元，公司未履行审议

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为光耀地产体团提供担保，之后借款双方协商增加借款

1000

万元。

2011

年

6

月

30

日，借款各方签订《借款延期协议》，公司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但仍未履行审议程

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截止目前，光耀地产集团偿还了

1000

万元，公司尚需履行担保余额

为

1.3

亿元。

4. 2011

年

7

月

29

日，瀚明投资向自然人王沛雁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未履行审议程

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为瀚明投资提供担保。

2011

年

11

月

1

日，借款各方签订借款延期合同，

公司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但仍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5. 2011

年

8

月

19

日，光耀地产集团下属企业惠州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

州光耀

"

）向自然人周勃借款人民币

6000

万元，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为

惠州光耀提供担保，

2011

年

12

月

17

日、

2012

年

2

月

16

日，在惠州光耀与周勃签订的借款延期协

议中，公司同样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继续提供担保责任。

6. 2012

年

8

月

2

日，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聚全向自然人叶国权借款人民币

1500

万

元，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违规为李聚全提供担保。

二、重大诉讼及相关事项未按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1. 2012

年

12

月

18

日，张文勋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其中，要求公司作为

被告履行担保责任。

2013

年

8

月

21

日，深圳中院已开庭审理，并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判决公司对

借款人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直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才对该重大

诉讼履行披露义务。

2. 2012

年

12

月

18

日，周勃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其中，要求公司作为被

告履行担保责任。

2014

年

2

月

19

日， 深圳中院判决公司对借款人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的二分

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直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才对该重大诉讼履行披露义务。

3. 2012

年

12

月

27

日，伍泽松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揭阳中院提起诉讼，其中，要求公司作为

被告履行担保责任。

2013

年

5

月

19

日，揭阳中院出具了民事判决书（

2013

），判定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以

1.14

亿元为限，并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揭阳中院对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实施冻结。公

司针对该重大诉讼以及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况未履行临时披露义务， 仅在

2013

年年度

报告中予以披露。

4. 2013

年

5

月

24

日， 舒鹏程以公司借款到期未还为由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福田区法院已受理此案，并处于审理之中。公司直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才对该重大诉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5. 2014

年

1

月

21

日，叶国权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

要求公司作为被告履行担保责任。

2014

年

4

月

9

日，福田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判决公司对借款人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直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才对该重大诉讼履行披露义务。

6. 2014

年

4

月

15

日，周瑞坤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普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要求公司

作为被告履行担保责任。

2014

年

4

月

17

日，普宁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公司主要经营场

所新都酒店大楼及其他

24

套房产。公司直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才对上述重大诉讼及查封事项履

行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按规定履行披露及配合监管义务

1.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显示，控股股东瀚明投资持有公司全部股份

45,551,000

股均处于冻

结状态，瀚明投资对此未履行任何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控股股东瀚明投资、实际控制人郭耀名对本所公司管理部在关注函〔

2014

〕第

169

号、关注函第〔

2014

〕第

176

号、年报问询函〔

2014

〕第

212

号等函件中，对其资金链断裂风险导

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控制权变化影响情况、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冻结情况、解决上市

公司违规担保的承诺履行情况、 以及对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履行核查义

务等方面的监管关注或问询措施均未能履行配合义务。

公司未能遵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会、国资委、证监发〔

2003

〕

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会、银监会、证监发〔

2005

〕

120

号）的相关对定，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2.1

条、第

9.11

条

.

第

10.2.3

条、第

10.2.5

条、第

11.1.1

条和第

11.11.3

条第（十三）项的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瀚明投资、实际控制人郭耀名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第

1.4

条、第

2.3

条和第

17.1

条以及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4.1.6

条、第

4.2.3

条和第

4.2.10

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聚全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公司

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袁克俭、时任董事戈然（公司前任实际控制人），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公司相

关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

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公司控股股东瀚明投资、实际控制人郭耀名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聚全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四、对公司时任董事长袁克俭、时任董事戈然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 本所将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

案，并抄报有关部门。

"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违规行为向全体投资者表示歉意，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

法规和业务指引的学习，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杜绝此类违规行为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8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等的相关规定，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常州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常宝精特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常宝精特

"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分别向常州新航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航建设

"

）贷款人民币

6,000

万元和

4,000

万元，期限一年，贷款

年利率

9.5%

。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符合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

的相关要

求，包括：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同时，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合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

，此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名称：常州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西街

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胥亚伟

股权结构：国有独资

主营业务：土地综合整治；新镇区建设；安置房建设；旧城镇和旧厂房改造；区、镇政府授

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园区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与物业

管理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底， 该公司总资产为

118

，

100.05

万元， 总负债为

43,

442.5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74,657.52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36.78%

， 至

2014

年

6

月底无营业

收入，净利润

-39.92

万元。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

1

亿元人民币

2

、委托贷款用途：加快常州市航空产业园建设步伐，解决拆迁、安置房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3

、委托贷款期限：

1

年

4

、委托贷款利率：

9.5%

5

、收益分配方式：按月结息

6

、担保措施：第三方公司提供全额担保（与双方均无关联关系）。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公司财务部对贷款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

了全面的评估，认为贷款对象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由第三方公司对该项委托贷款进行全额

担保，使公司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向常州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此次对外提供委托担保

事项。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目前公司资金较为充裕，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委托贷款

的方式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盈利能力。

（

2

）借款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并由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全额担保，使此次委托贷款的风

险处于较低的范围内。

（

3

）本次委托贷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常州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1

亿元的委托贷款。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后，公司对外委托贷款的金额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72%

。

七、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委托贷款协议；

4

、委托贷款担保书；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7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由曹坚先生召

集并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

9: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7

人，实到会董事

7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曹坚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常州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

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表决结果：同意：

7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28

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６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就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事宜再次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上述报纸和网站刊载了提示性公告。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６

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张明海副董事长。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大会由副董事长张明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

场会议。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４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７３

，

２３３

，

２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９０．０１５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２

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９０．０１２６％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有

２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２０

，

０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２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１．１

选举熊续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１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２

选举张明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３

选举方宇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８

，

０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８０ ％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４

选举王德银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５

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６

选举吴希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７

选举邱妘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８

选举贾生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１．９

选举郑如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８

，

０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８０ ％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说明： 独立董事郑如飞女士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第三十二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

格培训，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证书编号为

３２０２９６

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上述九名董事成员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２．１

选举梁勇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２

选举张保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３

选举范剑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７７３

，

２１３

，

２０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７４％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上述三名监事成员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徐海江先生、 刘江先生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李备战、沈粤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7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４

：

００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６

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副董事长张明海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会议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熊续强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的议案》；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明海先生为公司副董

事长的议案》；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方宇女士为公司副董事

长的议案》；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业

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贾生华先生为主任委员，熊续强先生、王德银先生、方宇女士为战

略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邱妘女士为主任委员，张明海先生、郑如飞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

员；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郑如飞女士为主任委员，熊续强先生、邱妘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

员；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邱妘女士为主任委员，方宇女士、郑如飞女士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德银先生为公司总裁

的议案》；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方宇女士为公司执行总

裁的议案》；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的议案》；

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慧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的议案》；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晓林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

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何天友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

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邹朝辉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的议案》；

十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瑞华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十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朱莹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

十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姝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十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宁波江北银

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９

）。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宁波银隆商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宁波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０

）。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宁波莲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１

）。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简历

１

、总裁：王德银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

任浙江省安吉县物资局财务科科长、县煤气公司经理、局党委委员，浙江省物资开发总公司财务

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资金营运中心主任，宁波银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总裁。

２

、执行总裁：方宇女士，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宁波罐头厂团委副书记，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宁波银亿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宁波市中心农贸市场公司总经理，宁波银亿房地产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执行总裁，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３

、副总裁：孙红女士，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

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算员，宁波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算部经理，宁波银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成本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宁波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副会长。

４

、副总裁：王慧女士，女，

１９６６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助理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

任宁波金港置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宁波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宁波银亿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５

、副总裁：吴晓林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武汉水

电大学（宜昌）建筑工程系副教授、香港永新集团下属公司副总经理、路劲地产集团上海公司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上海城市公司总经理。

６

、副总裁：何天友先生，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波特曼

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经理、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同济华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部总经理、上海龙

湖置业有限公司研发设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７

、副总裁：邹朝辉先生，男，

１９８２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经理、高级经理、高级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８

、董事会秘书：罗瑞华先生，男，

１９７７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上

海国懋财经金融咨询有限公司业务主管、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秘书、上海华源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９

、财务总监：朱莹女士，女，

１９８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

留权。曾任德勤华永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审计员，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会计，兼任

宁波雄宇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１０

、证券事务代表：赵姝女士，女，

１９８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曾任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8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５

：

００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６

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勇波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会议认真审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梁勇波女士为公司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9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

子公司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全资控股的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银亿”）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

年。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中新增人民币

９２．５０

亿元的担保额度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点：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

５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方宇

注册资本：玖亿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２８２

，

４３８

，

６３４．０４ １

，

４５４

，

２４８

，

４２８．８３

负债总额

１

，

４９７

，

５８３

，

４０８．５３ ６４４

，

２０１

，

７８５．６０

净资产

７８４

，

８５５

，

２２５．５１ ８１０

，

０４６

，

６４３．２３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１

，

１１０

，

９０７．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７

，

３０７

，

９７８．５８ ２５

，

２６９

，

５７５．６１

净利润

－２０

，

８７２

，

２９６．３５ ２５

，

１９１

，

４１７．７２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本合同项下担保范围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拟

与江北银亿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项下的江北银亿应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

其他合理费用。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

四、董事会意见

江北银亿资产情况、盈利能力及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需求。

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

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６３３

，

３８４．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４４４

，

９５５．８３

万元的

１４２．３５％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

５８９

，

３８５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

元，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４

，

９９９．００

万元。同时，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江北银亿营业执照；

３

、江北银亿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51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为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推动彩票事业的发展，拓展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根据彩票发行

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市场发展需要，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

与相关合作方成立合资公司，开展彩票销售业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也不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公司介绍

１

、公司名称：宁波莲彩科技有限公司（筹）。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

４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７０％

、其他两位股东共持股

３０％

。

５

、治理结构：合资公司董事会共七人，其中公司派出四位董事，熊续强先生任合资公司董事

长。

６

、业务及收购情况：合资公司拟收购宁波天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科技”）

１００％

的

股权。天元科技为一家致力于物联网应用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开发的即开型彩票自

助销售及兑奖终端拥有多项专利技术，设备已经成功地在哈尔滨、济南、宁波、绍兴等地布点运

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天元科技已与黑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署了即开型福利彩票自助投

注设备合作协议，并取得了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省济南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自助终

端销售业务的授权。

三、公司进军彩票销售领域的规划

（一）战略目标

公司进军彩票销售领域的战略目标以自助终端售彩为基础， 利用自身优势和渠道进行彩票

营销推广，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就彩票销售进行拓展，打造一个包括网站售彩、移动互联

网、自助终端等在内的全渠道、多票种的线上线下全方位彩票销售体系。

（二）业务规划

１

、开展自助终端彩票销售业务计划

合资公司计划将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分别实现

６０００

台、

１

万台和

１．５

万台自助终端设备的

生产和布点，通过稳步的收入增长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

２

、积极拓展电子彩票业务和销售

公司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加强对电子彩票的研发力度， 并就电子彩票销售进行拓

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网站售彩、移动互联网、手机售彩、自助终端售彩、电话售彩等。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合资公司现有自助终端产品已通过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测试认证，并已与部分省市

福利彩票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能够快速开展全国范围内设备布点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公司有望在只增加少量投入的情况下利用相关业务增加稳定的收益。

２

、公司在做好房地产主业的同时，今后将致力于打造自助终端实体加互联网的全方位彩票

销售体系，公司将利用业务所涵盖的所有渠道，做大公司彩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努力提升市

场占有率。

３

、本次投资业务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本次投资活动未来取得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投资行为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２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３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50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宁波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及其全资控股的宁波

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隆咨询”）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宁波分行”）申请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

１０

年。银亿房

产下属全资控股的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银亿”）以其拥有的四明广场

１＃

楼产权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为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

１０

年。同时，公司拟为本次借

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

１０

年。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中新增人民币

９２．５０

亿元的担保额度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点：江北区德记巷

３

号

法定代表人：熊基凯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商业企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

，

２６４

，

４４９．７６ ９

，

８８５

，

０１８．４４

负债总额

５

，

８１５

，

３１６．０９ ４

，

４０５

，

４７１．２１

净资产

５

，

４４９

，

１３３．６７ ５

，

４７９

，

５４７．２３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２

，

４３５

，

５６８．７７ ６

，

３７４

，

６３２．８１

利润总额

－８

，

８２３

，

５４６．００ ３０

，

４１３．５６

净利润

－８

，

８２３

，

５４６．００ ３０

，

４１３．５６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余姚银亿拟与工行宁波分行签订《抵押合同》，以其名下部分资产进行抵押。本合同项下抵

押担保范围为：宁波银隆咨询拟与工行宁波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担保金额为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抵押期限

１０

年。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余姚银亿拥有的四明广场

１＃

楼产权，详情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坐落 楼层

房屋面积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房屋建筑面

积（㎡）

套内建筑面

积（㎡）

（㎡）

１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５７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１０１

室

一楼

２

，

５６７．３７ ２

，

０３３．７１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６

号

７５０．２９

２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５８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２０１

室

二楼

５

，

３２８．０７ ４

，

１２６．４５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７

号

１５５７．０８

３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５９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３０１

室

三楼

５

，

３８３．２７ ４

，

１６９．２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５

号

１５７３．２１

４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０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４０１

室

四楼

５

，

３６７．１０ ４

，

１５６．６８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４

号

１５６８．４８

５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１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５０１

室

五楼

１

，

６６１．５８ １

，

１７８．８７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８

号

４８５．５８

６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２

号

余姚市城区四明广场

１

幢

５０２

室

五楼

３

，

６６５．４０ ２

，

６００．５５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３

号

９１９．６５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４９８９

号

１５１．５３

７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４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１

地下一层

１５２．７５ ９３．４５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９９

号

１５３．１６

８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９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

地下一层

９６．４４ ５９．０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９６

号

９６．７

９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８０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８

地下一层

６５．５８ ４０．１２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６６

号

６５．７５

１０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５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３４

地下一层

９６．１１ ５８．８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９８

号

９６．３７

１１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６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４９

地下一层

３０．８６ １８．８８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９７

号

３０．９４

１２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７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５０

地下一层

３４．７８ ２１．２８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４

号

３４．８７

１３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８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５８

地下一层

５３．５５ ３２．７６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３

号

５３．６９

１４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３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４

地下一层

６７．０８ ４１．０４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５

号

６７．２６

１５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２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５

地下一层

１５５．１５ ９４．９２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６

号

１５５．５６

１６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１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６

地下一层

１０７．２７ ６５．６３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６０

号

１０７．５６

１７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７０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７

地下一层

６５．９１ ４０．３２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９

号

６６．０９

１８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９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８

地下一层

９９．７７ ６１．０４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８

号

１００．０４

１９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８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６９

地下一层

１３５．０１ ８２．６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００

号

１３５．３７

２０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６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０

地下一层

１３５．０１ ８２．６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０１

号

１３５．３７

２１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７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１

、

７６

地下一层

４８６．０５ ２９７．３６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０２

号

４８７．３４

２２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５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２

、

７５

地下一层

５５１．９６ ３３７．６８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２４

号

５５３．４３

２３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４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３

地下一层

１７０．３５ １０４．２２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３３

号

１７０．８

２４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６３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４

地下一层

１

，

０５５．９７ ６２４．０８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２３２

号

１

，

０５８．７８

２５

余房权证城区字

第

Ａ１４０６１８１

号

余姚四明广场地下一

层商业

７７

（超市）

地下一层

１２

，

４５０．５３ １０

，

２９１．１０

余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３５２

号

１２

，

４８３．６１

２６

合计

３９

，

９８２．９２ ３０

，

７１２．３３ － ２３

，

０５８．５１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公司拟与工行宁波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本合同项下保证的范围包括：宁波银隆咨询拟与

工行宁波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金额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

１０

年。

四、董事会意见

宁波银隆咨询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余姚银亿为本

次借款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符合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

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

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６３３

，

３８４．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４４４

，

９５５．８３

万元的

１４２．３５％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

５８９

，

３８５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

元，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４

，

９９９．００

万元。同时，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宁波银隆咨询营业执照；

３

、宁波银隆咨询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52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６

楼会议室召开

了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徐海江先生、刘江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简历

１

、徐海江先生，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宁波德威工

程造价投资咨询公司助审、主审、部门经理助理、部门副经理，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本

部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成本合约中心总监。

２

、刘江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曾任宁波鄞州建筑设计院建筑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建筑与环境艺术研究所副所

长，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师办主任助理，副主任。现任本公司监事、设计管理中心总

监。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